
 

旅游景区服务基本标准 

 

1、环境与卫生 

1.1 景区应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空气清新，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

剥落，无污垢。 

1.2 景区内建筑具有独特风格，并与周围环境谐调一致，无乱建、乱堆、

乱放现象。施工现场应遮挡，堆料整齐，无废弃物。 

1.3 景区内植被覆盖率一般应达 80%以上，所植树种、花草选择科学合

理，定期浇水修剪，保持干净整齐。 

1.4 景区内无噪音污染源存在，音量不超过 40 分贝。严格限制汽车出

入。 

1.5 旅游旺季和游客高峰时，游人数量控制与引导得当。 

1.6 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有完

善的景区保护、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1.7景区内应设足够数量的专职卫生清洁人员，卫生清洁人员职责清楚，

清扫工作及时到位。 

1.8 景区应在开放前清扫完毕，在对外开放时间内，均有专人分区负责

随时清扫，必要时应喷水清扫，防止扬尘。 

1.9 清扫设备用具应保持清洁，定点摆放，不得在游览面客区域随便摆

放。 

1.10 景区内广场、地面、路面和服务设施周围无果皮、纸屑、烟蒂、

痰痕等垃圾污迹，草坪、花坛无杂物，水面无漂浮污物。 

1.11 景区内建筑物的门窗、墙壁天花、灯具及室内的陈列台等应经常



擦拭，定期粉刷，无灰尘污迹，无蛛网。 

1.12 室内公共场所要确保空气流通清新，空调设备要定期清洁消毒。

游客经常触摸到的设施设备及物品要定时清洁消毒。 

1.13 景区内垃圾箱位置设置合理，数量充足，并及时清理，无外溢现

象。 

2、售票接待服务 

2.1 售票处应设在入口处显著位置，周围环境良好、开阔，设置遮阴避

雨设施。 

2.2售票窗口数量应与游客流量相适应，并有足够数量和宽度的出入口。

出入口分开设置，并设有残疾人通道。 

2.3 景区(点)内分单项购票游览的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售票处，方便游

客购票。 

2.4 在售票处明显位置应悬挂说明牌，向游客公布票价表、购票须知、

营业时间、项目介绍和游乐须知等服务指南。 

2.5 售票、检票人员姿态端正，态度热情，适时使用礼貌语言，掌握各

类票据的价格和使用情况，能使用简单外语提供服务。 

2.6 售票、检票秩序良好，游客流量较大时设专人维护秩序，确保出入

口无拥挤混乱现象。 

2.7 具备条件的景区应在入口处附近设行李保管处，方便游客寄存行李

等物品。 

3、游览接待服务 

3.1 在景区入口处附近显要位置设景区全景指示图，标明游览路线安排

建议。 

3.2 景区应设立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的游客中心。游客中心位

置合理，标志明显。 



3.3 游客中心设施齐全，设置包括问询处、问询电话等服务设施。 

3.4游客中心可为有要求导游服务的游客提供导游讲解服务或导游音带

出租服务。导游讲解员必须持证上岗，人数及语种能满足游客需要。 

3.5 景区可根据情况设有广播室，播放背景音乐和为游客提供有关广播

服务。播音内容应能清晰传送至景区内各处和正门附近。 

4、服务信息指示 

4.1 景区应根据不同情况，科学合理地设置游览指示标志和各类信息符

号标志。各主要通道、叉路口应在适当的位置设置引导标牌；各游乐项目的

入口处，应在显著的位置设置该项目的《游乐规则》；所有景物景观应设置

说明牌，方便游客参观游览。 

4.2 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设置安全标志，室内项目要有醒目的入、出口标

志。安全标志应在醒目的位置设立，清晰易辨，不得设在可移动物体上。 

4.3 各类信息符号标志要讲求标志的造型、材质，有较强的艺术感，符

合有关标准，并与景区环境协调。 

4.4 各类文字说明牌的内容准确，文字规范，字迹清晰，有中英文对照。 

4.5 各类信息符号标志牌摆放位置适当，不妨碍游客观赏景物。 

5、公共厕所 

5.1 景区内公共厕所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游客需要。公共厕所外观、

色调与周边环境协调。 

5.2 公共厕所内部设计合理，地面采用防滑瓷砖，设置洗手盆、面镜，

提供干手器等设施设备。 

5.3 厕位内设手纸架、手纸筐、挂衣钩、搁物台等。 

5.4 公共厕所有专人负责清洁卫生，做到随时清扫，保持清洁，无蚊蝇、

无异味。各种设施设备无破损、无污垢、无堵塞、无滴漏。 

6、停车场 



6.1 景区应在适当位置设置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所，方便游客车辆

停放。 

6.2 停车场场地平整坚实、卫生整洁，停车位画线清楚，车辆分类停放，

整齐有序。 

6.3 停车场应有专门管理人员，并佩带明显标志。 

6.4 停车场有专人指挥车辆进出及停放，保持车道畅通，不发生堵塞现

象。 

6.5 停车场应作到收费合理，明码标价，出具正式票据。 

7、餐饮服务 

7.1 景区内的餐馆或摊点规模数量应与接待游客规模相适应。 

7.2 装饰装修风格与提供的菜品服务相协调，就餐环境整洁优美，通风

良好，空气清新，无异味。 

7.3 餐厅应整洁卫生，无灰尘、无污渍。桌布、口布等棉织品洗涤彻底，

无污渍、无异味。香巾一客一清洗，一客一消毒。 

7.4 出售的食品饮料卫生符合国家规定，配备消毒设施，禁止使用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7.5 各种餐具由专人洗涤保管，消毒彻底，摆放整齐，取用方便，有防

止二次污染的措施。餐具、酒具等光洁明亮，无水迹、无油污，完好无损，

无缺口、无划痕。 

7.6 厨房食品加工、存放，冷热、生熟、荤素分开，无交叉污染。地面

干燥卫生，无水迹、无油污。 

7.7 厨房、餐厅有有效消杀蚊、蝇、蟑螂等虫害的措施。 

7.8 客人进入餐厅时，服务员应主动向前迎接客人，为客人拉椅让座，

送上餐厅菜单和酒水单。菜单、酒水单要明码标价，印刷清晰，无污迹、无

皱褶。 



7.9 客人点菜时，服务员应热情主动的向客人介绍菜品特点，并视情况

提醒客人适量用餐。 

7.10 客人就餐时，服务员要及时为客人斟倒酒水、更换骨蝶、烟灰缸

等。 

7.11 客人用餐完毕，要按照客人要求，提供菜点打包服务，并将客人

送至餐厅门口。 

8、购物服务 

8.1 景区内设有适量的购物场所，方便游客购物。购物场所旅游商品种

类丰富，本地区及本旅游区特色突出。 

8.2 对购物场所进行集中管理。购物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无围追

兜售、强买强卖现象。 

8.3 购物场所、商亭的橱窗、柜台布局合理，商品陈列讲求艺术性并方

便游客选购。 

8.4 售货人员应熟悉和掌握所推销商品的性能、产地、特点，主动热情

为游客介绍商品。 

8.5 出售的商品明码标价，质量合格，不得出售假冒伪劣商品。 

9、休憩、邮电、照明设施 

9.1 景区内应设置适量的供游人休息的座椅，座椅的色调、色彩、质地、

造型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9.2 景区内应设置适量的公用电话，位置布局科学合理，方便游客。 

9.3 晚间开放的景区，其主要通道和公共场地应设有充足的灯光照明设

备。室内公共服务设施应有充足的灯光照明和应急照明设备。 

9.4 供游客休息的座椅、使用的电话亭、照明设施要卫生清洁，无破损

现象。 

10、景区安全 



10.1景区设立完善高效的安全管理机构，明确各岗位的安全职责。 

10.2 认真执行有关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工作制度，并经常开展

安全培训和安全教育活动。 

10.3 全体员工应熟悉工作区环境情况，具备基本的抢险救生知识和技

能。 

10.4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整改。对暂时不能解决的，

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 

10.５建立紧急救援机制，设有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在问题发生时有人

负责及时处理。有关人员业务熟练，与有关方面联系畅通。应急处理能力强，

事故处理及时、妥当，安全事故档案记录准确、齐全。 

10.6消防、防盗、救护等设备齐全、完好、有效。交通、机电、游览、

娱乐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无安全隐患。 

10.7各游乐场所、公共区域均应设置安全通道，确保畅通无阻。狭窄、

危险地段应设保护围栏和警示标志，特殊地段应有专人看守。 

10.8 各水上游乐项目均应设立监视台，有专人值勤，并配备足够的救

生员。 

10.9 大面积景区要为游客设置避风、避雨的安全场所或采取其他必要

保护措施。 

10.10购置、安装、使用、管理游艺机、游乐设施和水上游乐设施等，

要按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游艺机、游乐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和水上世界安

全卫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使用这些设施、设备，应取得技术检验部

门验收合格证书。 

10.11游乐活动开始前，应对游客进行安全知识讲解和安全事项说明，

具体指导游客正确使用游乐设施。 

10.12如游乐活动项目对游客有健康条件要求，或不适合某种疾病患者



参与的，应在该项活动入口显著位置予以标明，提醒游客适情参与该项活动。 

10.13在游乐过程中，应密切注视游客安全状态，适时提醒游客注意安

全，及时纠正游客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行为举止。 

10.14游览旺季和游人拥挤时有专人负责疏导，必要时限制游客流量，

防止发生游人伤害事故。 

11、医疗救护服务 

11.1 规模较大或离医院较远的景区应设置为游客服务的医务室，为游

客进行一般性突发疾病的诊治和救护。医务室位置合理，标志明显。 

11.2 医务室应配备具有医士职称以上资格的医生和训练有素的护理人

员。 

11.3 医务室应备有常用救护器材，能保障突发事故中伤病员的急救工

作。 

11.4 营业时间医护人员必须坚守岗位，认真负责，坚持诊疗常规，严

防发生医疗事故。 

11.5 一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医护人员应立即赶往事故现场，对伤病

员进行紧急抢救。 

12、游客投诉 

12.1 景区应设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受理游客投诉，并在显著位置设立

意见箱、意见簿，公布投诉电话，方便游客投诉。 

12.2 严格按投诉处理程序处理投诉。投诉受理人员应耐心倾听，并做

好记录，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理，重大投诉要及时报告主管领导。 

12.3 每天工作结束前整理好投诉内容，上报主管领导，档案记录保存

完整。 

 

 



 

 

 
 

 


